
第 20屆第 7次臨時會第 4次會議（113.1.26） 

主席：(張議長鎮榮)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羅文君 

縣政府「竹北市翁厝圳灌溉水源污染事件」專案報告 

報告人：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蕭宏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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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(張議長鎮榮)： 

謝謝環保局蕭局長的報告，各位議員對於專案報告有沒

有要提問的事項。 

吳議員旭智： 

謝謝議長。局長，這個有關於翁厝圳水汙染，其實你也

知道說有非常多案件，當然您這邊在最後是有提到說未來

2024年 1至 3月比較具體預計要做的事情。我想幾個重點，

你的重點熱區及路口新增監視器部分，我覺得這個部分非常

需要，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儘快給我們更明確的是那些路口 

，預計什麼時候會裝好，好不好，這個是第 1部分。 

第 2個部分，您在最後專案稽查方法部分，有提到說也

很希望如果有遇到 24小時接受民眾電話陳情傳真，我想是不

是可以把這樣通報流程，甚至是讓民眾知道檢舉方式，我不

知道你是用什麼方式讓民眾去瞭解，是透過里長呢？還是怎

麼樣的公告方式，我是希望說可以讓在地居民更明確的瞭解 

，就是讓民眾知道環保局有在注意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很擔心

說會不會你做了很多事情，民眾也不知道，然後同樣的事情

一再的發生，針對這 2個部分，可不可以請您再明確說明。 

環境保護局蕭局長宏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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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以及旭智議員對翁厝圳污染的關

心。監視器設置地點、時間，因為本局資源有限，我們之前

有開過會與警察局這邊一起合作，他們也來協助我們裝設監

視器，這個部分還會跟警察局這邊討論看大家資源有多少，

我們盡量來設置，讓非法棄置案件無所遁形，我們比較容易

掌握確切證據來進行後續偵辦工作。 

另外，民眾通報案件部分的話，本局會定期在局裡 FB透

過多方宣導，如果民眾有詢問議員，也請議座能夠協助我們

多加以宣導，感謝。 

吳議員旭智： 

謝謝議長。局長，就是說多方宣導，我想這個只有在 FB

上面是真的不足，其實大家真的不會有事沒事去看環保局的

FB，我覺得既然有提多方宣導這一段，是不是可以更明確定

義。譬如說，至少你讓我們竹北區的議員都能夠瞭解這個部

分，包含在地里長，或者里辦公室這邊，都把這樣的訊息，

現在環保局在加強稽查部分透過更明確管道，看是不是跟民

政處這邊一起來研究，不要只是 PO在你們的 FB，這樣完全

是沒有效果的，大家不會去看，這個部分是不是請你再跟民

政處這邊做更明確的一個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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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局蕭局長宏杰： 

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以及旭智議員對陳情案關心。確

實我們再來跟民政處聯繫，透過里長、鄰長的力量，將訊息

廣發給民眾知道，如果民眾有發現的話能夠即時通報環保局 

，大家共同關心環境議題，感謝議座。 

鄭議員美琴： 

謝謝我們議長及所有好朋友，我想問一下，我們現在廢

油清運車輛，尤其廢油對我們的灌溉區域水非常重要及農作

物影響很大，我想如果抓到，是不是能夠嚴懲，第 1個清潔

公司合格登記證廢除，再來就是車輛部分是不是能夠扣押，  

嚴重的是罰鍰能不能加重，尤其如果說屢犯的話，罰鍰部分

是不是可以加重。相信我們剛剛所講的某公司，這某公司是

不是應該名字把它寫出來，讓我們所有在座民意代表知道，

這間公司是有違反廢棄物處理情況之下，我們也可以嚴厲譴

責。 

環境保護局蕭局長宏杰： 

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以及美琴議員對非法棄置的關心 

。其實如果是非法棄置的話，在廢清法裡面會有刑責的問題 

，基於一事不二罰原則，我們會通報司法單位進行司法偵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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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如果司法單位不起訴，才會交由行政單位作為行政罰鍰，

如果針對行政罰鍰屢次犯意，我們會加重處分；如果有情節

重大，我們會撤銷他的許可證，這個都是沒有問題，以上報

告，謝謝。 

林議員碩彥： 

謝謝大會主席議長，我想刑罰講是這樣講，請問一下局

長稽查行為這麼多，做到的有幾項？到底有沒有真正跟刑罰

連結，你可不可以舉個例，有沒有做到跟刑罰連結，移送刑

罰作裁處，這才是嚇阻人家做污染行為重點，除了監視器以

外，嚴厲刑罰、賞罰分明，我想請你說明一下。 

環境保護局蕭局長宏杰： 

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以及碩彥議員對於刑罰的關心。 

基本上在環保法規會比較涉及到刑罰部分都是廢清法，尤其

是非法棄置的問題，其實這幾年有很多非法棄置的問題，因

為我們是廢清法主管機關，偵查單位是警察局，起訴單位是

司法單位，這是我們檢警環共同合作機制，如果抓到的話，

其實我們都是會交由司法來進行偵辦，如果有行為人我們還

是會命他限期來清除，以上。 

林議員碩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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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歉，看起來就是沒有嘛！這個刑罰，你們嘴巴講講，

實際上作為就是不會合作，你們那麼多案子，多久了，多少

事件，這 1、20年來你們到底跟警政單位合作什麼？其實這

個很重要，但都沒有去執行。我希望下一次看到警政、環保

局，我們還是要合作，利用刑罰來嚇阻，罰他錢，他們賺

1、2千萬，我們罰他們 1、2百萬，這有什麼用啊！沒有用 

。他們處理廢棄物的成本都比你罰來的高，他會怕你罰嗎？

所以你們環保局腦袋要拿出來用，這個叫做什麼，你就是有

一點縱容，不願意做，這個希望環保局下一次稽查重點跟刑

罰連結要落實，謝謝。 

歐陽議員霆： 

謝謝主席，這邊我想請問一下幾個問題，像是有看到加

強巡查路線還有監視器位置…等等，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像土

方車一樣從源頭開始做起，這個他從 A工廠送到排放點位之

前，都有辦法對車輛做衛星定位，如果我們現在看起來是這

些本來合法、合規的工廠做違法排放，可不可以針對這些合

法、合規工廠的車輛來做衛星定位，譬如說今天他走的每一

次從 A點到 B點路線，如派車單一樣，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

省去非常多監視器及人力的成本做巡查動作，以上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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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局蕭局長宏杰： 

謝謝大會主席張議長，以及歐陽議員對於本案件關心。

這邊在說明一下，如果他是合法清運業者，依據廢清法跟土

方車一樣必須要裝 GPS，而且我們在辦公室內就可以查詢到

他的運送軌跡。裝監視器目的，其實是因為就像我剛剛有報

告在棄置上有合法與非法，必須要透過監視器才能找到非法

狀況來交給司法偵辦，以上報告，謝謝。 

主席(張議長鎮榮)： 

各位議員，對於專案報告如果還有意見的話，請用書面送

議事組彙整後，送縣政府參照辦理。有關水污染事件請環保局

協同相關單位儘速追查污染排放者，以追究相關責任。各位議

員，翁厝圳灌溉水源污染事件專案報告到此告一段落。 


